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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时

30分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通知已于2025年12月1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5-078）。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根据相关规定，现

将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30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3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5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智谷研发楼B栋20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5.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6.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议

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8.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9.00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

（10）

10.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4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5 发行数量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6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7 限售期安排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9 上市地点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10 决议有效期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2.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

析报告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3.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4.00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6.00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

宜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特别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3、4为

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相关利害关系股东须对本次提交股东会

审议的全部议案回避表决；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本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

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其他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计票结果公开

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

（1）现场登记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9:00至11:30及13:00至14:15；

（2） 电子邮件方式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9日 （星期一）16:00之前发送邮件到公司电子邮箱

（ir@leisai.com），请根据是否本人出席提交相应的证件手续（详见如下登记所需文件）的扫描件。

3、现场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智谷研发楼B栋20层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需持本人身份

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

账户卡进行登记。

（3）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凭以上有关证件及经填写的参会股东登记表采取直接送达、电子邮

件方式于规定的登记时间内进行确认登记。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左诗语

联系电话：0755-26400242

电子邮箱：ir@leisai.com

5、其他注意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务必于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15点前携带相关证件

到现场办理签到手续，与会股东及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979

2、投票简称：雷赛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若有）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

在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

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

午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

议案投票：

提案编号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提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

3.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5.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

√

10.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10.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10.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10.04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

10.05 发行数量 √

10.06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

10.07 限售期安排 √

10.0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10.09 上市地点 √

10.10 决议有效期 √

1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

12.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

√

13.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14.00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1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

16.00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注：以上提案请对“同意” 、“反对” 、“弃权” 三项意见栏中的一项发表意见，并在相应的空格内打

“√” ，三项委托意见栏均无“√” 符号或出现两个以上“√” 符号的委托意见均为无效。

委托人名称及签章（法人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和性质：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如适用）：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有效期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证券代码：

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

2025-082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变动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平先生、施慧敏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李卫星女士、施慧鹏先生、李呈生先生、施慧鸿女士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李卫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2 施慧敏（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3 深圳市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4 李卫星（一致行动人）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5 施慧鹏（一致行动人）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6 李呈生（一致行动人）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7 施慧鸿（一致行动人）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2月23日

权益变动过程

1、被动稀释：2025年6月11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650.00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307,

640,847股增加至314,140,847股；

2、主动减持：2025年8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及部

分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5-052）。 减持期间李呈生先生共计减持10,200

股，减持占当时总股本比例0.0033%，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及部分监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暨减持结果的公告》（2025-065）；

3、被动稀释：2025年12月12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同意为激

励对象办理行权事宜，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960,680份。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

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本次实际可行权期限首次授予部分为 2025年12月19日起至2026年

11月2日止；预留授予部分为2025年12月19日起至2026年8月28日止。若本期可行权的股

票期权全部行权，公司总股本将由314,140,847股增加至316,101,527股。

综上原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44.92%减少至43.90%

股票简称 雷赛智能 股票代码 002979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实施股权激励） 被动稀释0.95%

A股 减持10,200 减持0.0033%

A股（股票期权行权） 被动稀释0.07%

合 计 减持10,200 1.023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行权而发生股本总额变动，导致信息披

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减少）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当前总股本比例

李卫平

合计持有股份 86,130,000 28.00% 86,130,000 27.3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1,532,500 7.00% 21,532,500 6.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64,597,500 21.00% 64,597,500 20.53%

施慧敏

合计持有股份 24,360,000 7.92% 24,360,000 7.7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6,090,000 1.98% 6,090,000 1.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270,000 5.94% 18,270,000 5.81%

深圳市雷赛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1,750,000 7.07% 21,750,000 6.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1,750,000 7.07% 21,750,000 6.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李卫星

合计持有股份 2,552,500 0.83% 2,552,500 0.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552,500 0.83% 2,552,500 0.8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施慧鹏

合计持有股份 1,798,000 0.58% 1,798,000 0.5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798,000 0.58% 1,798,000 0.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李呈生

合计持有股份 1,353,334 0.44% 1,343,134 0.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353,334 0.44% 1,343,134 0.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施慧鸿

合计持有股份 232,000 0.08% 232,000 0.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32,000 0.08% 232,000 0.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总计 138,175,834 44.92% 138,165,634 43.9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2025年8月2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及部分监事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5-052）。

减持期间李呈生先生共计减持10,200股，减持占当时总股本比例0.0033%。 本次权益变动

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及部分监事减持计

划实施完成暨减持结果的公告》（2025-065）。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本公告中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为“四舍五入” 所致。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729

证券简称：屹唐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0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5,213,24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5,213,24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

467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屹唐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295,560,000股，并于2025年7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955,

56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755,772,3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3.2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99,787,6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6%。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为15,213,2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1%。上述股份

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现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6年1月8日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7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

板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

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根据《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

板上市公告书》，各配售对象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

月。 网下有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5,213,240股。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网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屹唐股份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

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要求。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5,213,2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1%，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

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

限售股的持有者

15,213,240 0.51 15,213,240 0

合计 15,213,240 0.51 15,213,240 0

注：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北

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5,213,240 6

合计 15,213,240 一一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755,772,308 -15,213,240 2,740,559,06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9,787,692 +15,213,240 215,000,932

合计 2,955,560,000 0 2,955,560,000

特此公告。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奥瑞）

2025－

临

072

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上午10: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8号华彬大厦六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312人，代表股份

1,092,019,4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6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人数共15人，代表股份833,620,9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66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7人，

代表股份258,398,5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946％。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02人，代表股份

259,053,0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202％。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的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北京融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88,508,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85％；

反对：3,440,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0％；

弃权：7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

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88,445,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27％；

反对：3,550,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1％；

弃权：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29,647,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884％；

反对：23,191,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7％；

弃权：39,179,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78％。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

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6,681,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233％；

反对：23,191,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25％；

弃权：39,179,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242％。

（四）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88,448,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30％；

反对：3,517,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1％；

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55,482,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16％；

反对：3,517,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0％；

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注：若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融理律师事务所游有仙律师、朱瑞雪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融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724

证券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

2025-096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未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一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彩芬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73人， 代表股份539,587,4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402%。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538,469,3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795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9人，代表股份1,118,0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161人， 代表股份3,654,9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473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216,4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对320,1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50,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84,0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501%；反对320,

1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95%；弃权50,8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90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废止和新增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124,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3%；反对406,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弃权56,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92,3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412%；反对406,

4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07%；弃权56,2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38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123,6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0%；反对406,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弃权57,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91,2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111%；反对406,

4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07%；弃权57,3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68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2.03、《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119,6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3%；反对410,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弃权57,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87,2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016%；反对410,

4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01%；弃权57,3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683%。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203,9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322,1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弃权61,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71,5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081%；反对322,

1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42%；弃权61,3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67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5、《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120,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反对405,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弃权61,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87,7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153%；反对405,

9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70%；弃权61,3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67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120,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反对405,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弃权61,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87,7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153%；反对405,

9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70%；弃权61,3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67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7、《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120,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反对405,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弃权61,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87,7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153%；反对405,

9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70%；弃权61,3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67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123,9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1%；反对406,1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弃权57,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91,5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193%；反对406,

1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25%；弃权57,3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683%。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9、《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140,8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2%；反对389,2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弃权57,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08,4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817%；反对389,

2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01%；弃权57,3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683%。

本议案获得通过。

2.10、《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120,4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5%；反对391,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弃权75,5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88,0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235%；反对391,

4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103%；弃权75,5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662%。

本议案获得通过。

2.11、《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9,254,4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3%；反对275,6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1%；弃权57,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22,016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897%；反对275,

66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20%；弃权57,32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68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张鑫、周燕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审议议案及其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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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

事及补选副董事长、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的情况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杨志杰先生的书面辞任

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杨志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副董事长及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职务，其辞去非独立董事职务后拟竞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杨志杰先生的原定任期为2023年6月28日至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杨志杰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

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任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

产生。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

月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杨志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杨志杰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

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其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11名，其中兼任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1/2，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关于补选副董事长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的议案》，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同意补选职工代表董事杨志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关于补选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补选职工代表董事杨志杰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杨志杰，男，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在湖北荆襄化工集团子弟中学、湖北荆襄化

工集团物资公司任职；2001年6月起在深圳市海洋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销售工程师、服务部经理、服务中

心主任、网电事业部副总经理、网电事业部总经理、总经理特别助理、监事、轮值总裁；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董

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志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4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并通过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12,8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志杰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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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

在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6楼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

12月23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书面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由李彩芬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表决，本次董事会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11票，占出席会议董事所持表决权的100%；

弃权：0票；

反对：0票。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同

意补选职工代表董事杨志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及补选副董事长、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公告》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11票，占出席会议董事所持表决权的100%；

弃权：0票；

反对：0票。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补选职工代表董事

杨志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及补选副董事长、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公告》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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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6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

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二路2号A座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伟平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为81,369,5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918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29人，代表股份293,675,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423％。

综上，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330人， 代表股份375,045,49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605％。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25人，代表股份27,

590,6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4％。

2、除常务副总经理吕霖先生请假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2,241,7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24％；反

对2,787,7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3％；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786,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9.8379％；反对2,78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1041％；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0％。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2.0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530,8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62％；反

对4,500,5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0％；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3,076,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3.6370％；反对4,500,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3119％；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1％。

2.0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096,0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03％；反

对4,938,3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7％；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641,1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0610％；反对4,938,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8988％；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2％。

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092,4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93％；反

对4,939,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72％；弃权13,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637,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0480％；反对4,939,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9046％；弃权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5％。

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535,3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4％；反

对4,499,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96％；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3,080,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3.6535％；反对4,499,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3063％；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2％。

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526,5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1％；反

对4,505,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13％；弃权13,6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3,071,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3.6216％；反对4,505,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3291％；弃权1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3％。

2.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530,0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60％；反

对4,501,6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3％；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3,075,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3.6343％；反对4,501,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3157％；弃权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0％。

2.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531,1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63％；反

对4,500,2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99％；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3,076,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3.6382％；反对4,500,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3107％；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1％。

2.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529,9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60％；反

对4,499,2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96％；弃权16,3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3,075,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3.6339％；反对4,499,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3070％；弃权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1％。

2.0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18,0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0％；反

对112,2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弃权15,2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463,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81％；反对112,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068％； 弃权15,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1％。

2.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086,4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77％；反

对4,936,6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3％；弃权22,4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631,6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0263％；反对4,936,6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8925％；弃权2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2％。

2.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530,9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63％；反

对4,501,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1％；弃权13,5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3,076,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3.6375％；反对4,501,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3136％；弃权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9％。

3、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06,0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8％；反

对105,5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弃权33,9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451,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46％；反对105,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826％； 弃权33,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9％。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27,0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反

对10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弃权12,9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472,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09％；反对10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824％； 弃权1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章懿娜、 李嘉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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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要求和规定，北京

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12名董事组成，职工代表董事1名。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

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举于士涛先生为职工代表董事（简

历详见附件），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于士涛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于士涛，男，198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开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博士。 2009年7

月至今，历任公司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研发经理。 2023年12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 现任本公司高级研发经理。

于士涛先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北京九创汇新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0.2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于士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